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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办〔2020〕46 号 

 

 
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在岗乡村 

医生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

 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东至经开区、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

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东至县在岗乡村医生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实施办法》已

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 

  

2020 年 9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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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东至县在岗乡村医生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

补助实施办法 

  

为加强我县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队伍建设，提高乡村医生工作

积极性，进一步做好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工作，根据《安徽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皖

政办〔2015〕18 号）文件精神，比照村干部参加城乡基本养老

保险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参保对象 

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全县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(所)、

社区卫生服务站在岗乡村医生，且户籍在本县。 

二、参保条件 

1. 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为上述对象中男性 60

周岁以下，女性 55 周岁以下人员，按灵活就业人员方式，自愿

参加。其中，男性 45 周岁、女性 40 周岁以下人员提倡参加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 

2. 未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60周岁以下参保对

象，可以继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。 

3.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，在岗乡村医生已满 60 周岁，不在

参保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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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参保程序及缴费标准 

1．以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为单位，负责对辖

区内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进行资格申报，经乡镇人民政府、村两

委确认后，名单报县总医院初审、县卫健委复核后报送县人社局

社会保险经办窗口。 

2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在办理首次参保缴费手续

时，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两份复印件（正反面复印）、户口簿

原件及复印件、本人社保卡复印件、一寸照片一张到县政务中心

人社服务厅（个体参保窗口）办理养老保险登记手续，签订《委

托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三方协议书》；办理参保手续后，参保人

员应及时存入应缴的养老保险费，确保按时足额扣缴到位。缴费

基数为参保时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%，缴费比例为

20%，其中县、乡、村（居）财政承担 12%（按 6:3：1 比例分担），

个人承担 8%。 

3.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。县财政按照标准 3000 元/人/

年标准给予补贴（今后将参照村干部缴费标准适时进行调整）。 

四、补助流程 

1. 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：(1)乡村医生本人全额缴费

（包括 12%财政补助部分）。(2)乡镇卫生院次年初将符合补助

条件的参保人员花名册（含“一卡发”户主信息）报县总医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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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县总医院初审、县卫健委复核、县人社局提供参保村医全年缴

费情况后报县财政局，县财政局按照规定将参保补助资金通过

“一卡通”打卡发放至各村医账户。 

2.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：由县总医院于每年 9 月底前将

初审后的参保人员名单报县卫健委，县卫健委将复核后的名单报

县财政局和县人社局，县财政局根据名单每年 10 月底前将参保

补助资金统一打卡发放至村医个人参保账户。 

五、待遇享受及其他规定 

1．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乡村医生，达到退休

年龄（含延长缴费年限的），缴费年限满 15 年，正常享受城镇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但不能同时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

保险、村医到龄退出生活补助、离任村干部补助等其他待遇。 

2．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乡村医生年满 60 周岁，享受城

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，可同时享受村医到龄退出生活补助、离任

村干部补助等其他待遇。 

3．在村两委和企业单位兼职的乡村医生已参加城镇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，不再重复享受财政

缴费补助。 

4．坚持按照“先缴后补”的原则兑现缴费补助，因个人未

及时办理参（续）保手续或未及时存足应缴养老保险费，造成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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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不能补缴的，不享受财政缴费补助。 

５．新进人员自上岗当月起享受财政缴费补助；达到法定退

休年龄、离岗或退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村医从次月起不享

受财政缴费补助。因村医社保关系发生变更、转移、退管等情况，

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。 

六、部门职责 

县总医院负责做好全县在岗乡村医生参保摸底、初审工作；

县卫健委负责做好在岗乡村医生参保复核工作；县财政局负责做

好在岗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财政承担部分的资金预算、核定、拨付、

管理工作；县人社局负责做好参保登记、变更、转移接续、缴费

基数核定、退休审批、待遇发放及退管服务工作。 

七、实施时间 

本实施方案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县卫健委、县人

社局、县财政局、县总医院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，如省市

另有新规定，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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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，东至经济开发区，大渡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

县政府各部门，各直属机构。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

监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 
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26日印发 

 


